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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委員主席／委員主席／委員主席／委員 觀點觀點觀點觀點

司徒華議員 (1) 香港教育學院 (下稱 “教育學院 ”)的態度傲慢。除
了多次拒絕小組委員會的邀請出席會議，教育學

院亦不允直接向小組委員會提交有關的報告；

(2) 在 2 月份發出的教育學院提早退休計劃工作小組
的中期報告中，教育學院提出 7 項方案以協助被
解僱教師安排就業，但教育學院一直拒絕就事件

的進展情況與小組委員會會談，而該院一直拖延

向教育統籌局 (下稱 “教統局 ”)及大學教育資助委
員會 (下稱 “教資會 ”)提交工作小組的終期報告；

(3) 教育學院曾表示工作小組的終期報告會在 2002 年
5 月 30 日左右提交校董會，其後又表示將於 6 月
27日舉行的校董會會議上陳述該終期報告。最後，
教育學院告知小組委員會，雖然校董會已審議了

有關的終期報告，但仍需於7月底前才可向教資會
及教統局提交該份報告；

(4) 學期已結束，被解僱的教師需要離開學校，但部

份教師仍然未獲教育學院進一步的安排，令人懷

疑校方有意拖延，造成既定事實，才向小組委員

會報告事件的進展；

(5) 以城市大學法律學院事件為例，認為城大及教育

學院均隸屬教資會，但兩者回應立法會邀請的態

度卻不同；

(6) 小組委員會對教育學院校董會態度極度不滿，極

度遺憾，認為教育學院不可再逃避，教育學院有

責任向立法會及公眾交代事件；

(7) 強調立法會並不是干預大學自主及行政，只因接

獲有關的投訴，所以才希望了解教育學院有關的

運作；及

(8) 就教育學院一直拖延未安排被解僱教師就業的問

題，立法會保留追究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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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光議員 (1) 對教育學院校董會表示極度遺憾；

(2) 高度質疑教育學院校董會的管治能力，校董會至

今仍未交待事件的結果及未能安排被解僱教師就

業的原因，令人懷擬校董會管理大學的能力；

(3) 以城大法律學院事件為例，認為城大較為合作，

而教育學院則態度傲慢。

梁耀忠議員 (1) 教育學院校董會不但態度傲慢，更不尊重立法會

及社會大眾對事件的關注，教育學院必須交待事

件；

(2) 有關退休計劃涉及不少教員，令他們失去職位，

必定引起社會關注，教育學院作為公共機構，須

向外界負責；及

(3) 教育學院校董會及其運作的透明度，令人質疑及

感到遺憾。

黃成智議員 (1) 教育學院校董會不尊重立法會等同不尊重市民及

整個社會；

(2) 教育學院作為一個培養未來教師的院校，這種傲

慢的態度令人懷疑其在裁培教師方面的能力；及

(3) 嚴厲譴責教育學院，希望教育學院能尊重立法會

的工作，盡快交待事件的進展及處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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